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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 

辦理單位 

提供高三畢業生職場體驗機會，培養學習與就業能力，進行職涯試探與體驗。 

1. 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 

2.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勞動局、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
3. 執行單位：臺北市就業服務處(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) 

參加對象 

高三畢業生已取得大專院校入學資格。有意願參加職場體驗者請於 106 年 4 月 28 日

前逕向所屬高中職學校繳交報名表及法定代理人同意書。 

職場體驗注意事項 

1. 職場體驗期間原則為暑假期間，實際依公司及體驗生合意時間。 

2. 配合參與臺北市政府所舉辦相關活動及接受服務人員關懷追蹤。 

3. 經公司面試通過錄取，即應準時報到。 

4. 遵守職場體驗公司人事管理規章及其它各項規定。 

5. 職場體驗時間不得遲到早退，遵守工作指派，本於團隊合作認真學習。 

6. 使用之器具、設備，應依照原廠說明操作，安全至上。 

7. 因職場體驗機會獲得之公司營運業務資料，應予保密，非經公司同意，不得發表、

引用或洩漏。 

職場體驗權益 

1. 職場體驗期間依照公司公布之勞動條件及福利，領取薪資、參加勞健保或其它福利

津貼。但不得違反勞動法令規定。 

2. 職場體驗期間如有爭議，皆可向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或公司聯繫，接受協調與協助。 

3. 因個人因素退出職場體驗，請公司通報本市就業服務處，並配合相關程序辦理離退。 

媒合時間及地點 

106 年 5 月 20 日(六) 13:00-16:00  

TYS 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(臺北市仁愛路一段 17 號 2 樓) 



【請填寫一組可連繫上之電話，以利後續通知】 

申請參與職場體驗報名表 

基 

本 

資 

料 

姓名   身分證字號  

出生日期 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性別 □女  □男 

連絡電話  

電子信箱  

通訊地址  

身分別 □一般生  □原住民  □身心障礙者  □中低收入戶 

就讀高中職 

學校 

 高中職科系  

錄取大專校院 
 

□尚未確定 

錄取科系  

□尚未確定 

期待

體驗

職缺 

【請參考職缺表】請填寫公司/職缺，可填寫多個職缺。如:大潤發/賣場服務實習生 

 

參與 

動機 

（填寫報名職場體驗的動機及期待從活動中有何收穫，可複選） 

□賺取酬勞     □體驗職場環境 □探索方向興趣  □學以致用 

□累積職場經驗 □拓展人際關係 □爭取未來大學實習及就業優勢   

□加值履歷     □同儕影響     □師長親友建議  □其它：___________________ 

在職場體驗徵才活動面試前，想先職涯諮詢以下內容，可複選： 

□了解職場體驗的職缺內容   □如何寫履歷    □面試要注意的事    □職場適應 

□職場體驗的權益保障        □其他，請概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暫不需服務   

承上題，是否願意參加 5 月 13 日(六)由 TYS 安排之職涯支持講座及諮詢，地點:TYS 

1. 14:00-16:00 講座，由臺北市議員陳彥伯主講「向前衝」  □參加  □不參加 

2. 16:30-18:00 團體諮詢，說明職場體驗內容及求職技巧    □參加  □不參加 

你從何處得知本活動訊息? (可複選) 

□TYS FB 粉絲團 □TYS 電子報  □台北就業大補帖  □宣傳海報  

□親友介紹 □學校或老師告知 □Accupass □網路廣告 □臺北市政府 LINE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想要訂閱以下單位電子報，接受更多最新訊息: 

□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   □台北人力銀行電子報    □勞動臺北   □已訂閱，暫無需求 

備註 

1. 報名時間：106/4/14-106/4/28，報名表及法定代理人同意書一併交予各校本案窗口。 

2. 須經過公司面談後決定是否錄取，錄取者始得進行職場體驗。 

3.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應取得學生同意資料用途及使用範圍後，依個人資料保護相關規定

進行蒐集，本報名表僅作為媒合、查核及職場體驗追蹤使用，不對外公開。 

4. 活動聯絡人：TYS 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周小姐 /02- 23958567#27，臺北市仁愛

路一段 17 號 2 樓。 

【以下均為必填欄位】 



 

臺北市高中職職場種子培力計畫 

申請參與職場體驗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

本人知悉並同意子女            申請參與臺北市高中職職場種子

培力計畫職場體驗及相關活動，將善盡鼓勵子女認真學習以及遵守本

試辦計畫相關規定。 

 

        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                父或母（或監護人）：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        地  址： 

 

 

中華 民 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
